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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建设

要狠抓基础工作

胡 德伟浙江省永康县财税局

1986 年，我县在 42 个乡镇建立了乡镇财政，担负

起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预算外和自筹资金收

支管理任务。五年多的实践证明，乡镇财政的建立和发

展，对于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加强财务管

理和监督，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

的作用。但同时，乡镇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问题：乡镇

财政预算外和自筹资金收支名目繁多；财务管理上多

头设帐、政出多门；一些资金脱离乡镇财政监督；乡镇

财政还未形成比较完整的一级财政管理体制；对乡镇

财政管理的监督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方法和工

作规范；乡镇财政担负任务较重，力量上显得单薄和不

足。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对全县乡镇财政现状进行

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加强乡镇财政建设应着

重抓好基础工作，并提出了基本思路，即“在处理县乡

两级财政的关系上，加强县财政对乡镇的集中指导和

财政监督；在处理乡镇财政与各部门各类财政的关系

上，加强乡镇财政财务统管。”根据这一思路，对乡镇财

政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采取了以下五条措施：

第一、提高认识，转变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一是

提高对乡镇财政工作的认识，转变县、乡只讲抓中心工

作，而对乡镇财政只是简单兼顾的作法；二是提高对乡

镇财政工作统揽全局、抓好重点的认识，转变过去乡镇

财政工作各管一摊，缺乏整体统管的作法；三是提高乡

镇财政是一项全局性工作的认识，转变认为乡镇财政

仅仅是乡镇政府财务的错误观念；四是提高对 乡镇财

政工作重在管理的认识，转变认为乡镇财政仅仅是乡

镇政府的会计出纳的错误观念。

第二、完善乡镇财政体制。重点是加强乡镇财政财

务统管，加强乡镇财政重点资金管理，强化财政预算约

束。对乡镇财政年度结算所得返还实行财政专户存储，

并制订了具体管理办法。对于各部门在乡镇的财务和

资金，由财税局牵头，计生委、土管局等 12 个部门联合

制定管理办法，将财务分为“管账又管钱”、“管账不管

钱”、“账钱两不管”三种类型进行管理。对计划生育、土

地建房两块数额大的经费实行由乡财政统管，即各项

收支全额纳入乡镇财政统一核算，并做到各项收支必

须凭证合法，手续完备，取之有据，用之得当。

第三、加强乡镇财务管理。重点是严格掌握各项开

支标准和范围，完善乡镇各项开支审批制度和管理办

法，健全各种账册，加强现金管理，强化财政票据统管，

加强会计档案管理。为了促使上述各项工作的落实，县

财税局将乡镇财政组工作人员特别是总会计、总出纳

的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同时

制订了竞赛考核办法，实行月度查核，全年联评，考核

结果列入个人档案。

第四、健全乡镇财政财务检查制度。强调各乡镇都

要对财务实行定期清理，实行民主公开监督；上级财政

部门要加强对乡镇财务的检查；审计、物价、纪检、监察

等部门每年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乡镇财政

开展审计和检查监督，要严肃查处乡镇违纪、违法问

题。

第五、加强乡镇财政组织建设。重点是为乡镇财政

组工作人员理顺管理体制，改善工作条件，明确职责，

提高乡镇财政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明确乡镇财政总

会计由县财税局与所在乡镇双重领导，人事与业务以

财税局管理为主，党团关系以乡镇管理为主；总出纳以

乡镇管理为主，业务上受财税部门指导。同时，县财税

局下发了《永康县乡镇财政组人员基本职责、权限试行

规定》，对财政组长、总会计、总出纳的职责、权限作了

明确分工。

通过狠抓基础工作，我县 乡镇财政建设有了较大

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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